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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展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股东牧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牧原集团”）的通知，获悉牧原集团将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权办理了质押展期手
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 股东部分股权质押展期的基本情况

股 东
名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是 否
为 限
售股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原质押
起始日

原质押
到期日

展期后
到期日

质权人 质 押 用
途

牧 原
集团

是 28,560,00
0 股 4.17% 0.54% 否 否 2020 -1 -

16
2022 -1 -
15

2023 -1 -
15

华 夏 人
寿 保 险
股 份 有
限公司

融资

注：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3 日实施权益分配，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牧
原集团的质押股数 20,400,000 股变更为 28,560,000 股。

二、 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本 次 质 押
展 期 前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本 次 质 押
展 期 后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数量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秦英林 2,086,287,90
6 39.65% 291,410,00

0 291,410,000 13.97% 5.54% 0 - 0 -

牧 原 实 业
集 团 有 限
公司

684,812,822 13.01% 188,377,40
0 183,589,400 26.81% 3.49% 0 - 0 -

钱瑛 64,445,240 1.22% 0 0 0 0 0 - 0 -

合计 2,835,545,96
8 53.88% 479,787,40

0 474,999,400 16.75% 9.03% 0 - 0 -

注：因四舍五入，上述数据存在尾差
三、 其他说明
上述股东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资金偿还能力，质押风险可控，不存在实质性资金偿

还风险。 上述质押展期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公司
治理产生影响。 若出现平仓风险，上述股东将采取补充质押、提前购回被质押股份等措施应对
风险。

四、 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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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1 年 1 月 1 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营业收入 770.00 亿元-800.00 亿元 5,627,706.56 万元

净利润 70.00 亿元-85.00 亿元 3,037,476.99 万元

归属于 上市公 司股 东的净
利润

盈利：65.00 亿元-80.00 亿元
盈利：2,745,142.19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70.86% - 76.32%

扣除非 经常性 损益 后的净
利润

盈利：70.00 亿元-85.00 亿元
盈利：3,024,435.42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71.90% - 76.86%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1.21 元/股-1.50 元/股 盈利：5.33 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1、公司就本期业绩预告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本期业绩

预告方面不存在分歧。
2、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 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生猪出栏量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但由于国内生猪产能逐渐恢复，2021 年生

猪价格较去年同期明显下降，导致公司 2021 年经营业绩较去年同期明显下降。
四、风险提示
1、生猪市场价格的大幅波动（下降或上升），都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如

果未来生猪市场价格出现大幅下滑， 仍然可能造成公司的业绩下滑。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
策，注意投资风险。

2、生猪市场价格变动的风险是整个生猪生产行业的系统风险，对任何一家
生猪生产者来讲都是客观存在的、不可控制的外部风险。
3、动物疫病是畜牧行业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风险，特别是 2018 年 8 月份以来爆发的非洲猪

瘟，都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上披露的 2021 年年度报告为准。
2、公司将严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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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以及预留部分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 1,753 人（其中 61 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在首

次和预留部分均被授予了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因 6 人业绩未达标评级为 D、预留部分
14 人业绩未达标评级为 D，共计 20 人不满足解除限售条件，因此不予解除。 本次限制性股票
解除限售数量为 56,383,636 股，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的 1.0715%。

2、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解锁日即上市流通日为 2022 年 1 月 21 日。
3、本次实施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以及预留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董事会认为
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以及预留部分第一个解除
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满足， 同意办理符合解除限售条件部分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事宜。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简述
1、2019 年 11 月 8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牧原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公司实
行本次激励计划。

2019年 11月 8日，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核查公司 2019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等议案，同意公司实行本次激励计划。

2、2019 年 11 月 9 日至 2019 年 11 月 18 日， 公司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姓名、职
务予以公示。 公示期满后，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无反
馈记录。 2019 年 11 月 20 日公司公告了《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 2019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19 年 11 月 25 日，公司 201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牧原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并于 2019 年 11 月 26 日披露了《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4、2019 年 11 月 29 日，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关于向
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律师就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

5、2019 年 12 月 29 日，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
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律师就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

6、2020年 1月 13日公司发布了《关于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2），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 2020年 1月 14日。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股份数
量为 42,710,500股，授予价格为每股 48.03元，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人数为 909人。

7、2020 年 4 月 24 日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 2020 年 5 月 18 日召开的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回购注销 2 名离
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151,990 股，回购价格为 48.03 元 / 股加上同
期银行存款利息之和，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律师就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

8、2020 年 6 月 4 日，公司实施 2019 年度权益分派，以分红前公司总股本 2,204,608,322 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5.5 元人民币（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转增 7 股。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42,710,500 股变更为 72,607,850 股。

9、2020 年 6 月 7 日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 2020 年 6 月 23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事项
的议案》，因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于 2020 年 6 月 4 日实施完毕，公司对 2019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的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事项进行调整， 同意将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2019 年度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回购 2 名离职激励对象的回购股份数
由 151,990 股调整至 258,383 股， 回购价格由 48.03 元 / 股加上同期银行存款利息之和调整为
27.93 元 / 股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

2020 年 6 月 7 日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 2020 年 6 月 23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回购注销 1
名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10,620 股， 回购价格为 27.93 元 / 股加上银
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律师就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

10、2020 年 9 月 12 日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 2020 年 9 月 29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回购注
销 2 名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75,747 股， 回购价格为 27.93 元 /
股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律师就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

11、2020 年 11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
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事
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2020 年 11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
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核查公司预留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监事会
对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12、2020 年 11 月 25 日至 2020 年 12 月 7 日， 公司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激励对象
的姓名、职务予以公示。 公示期满后，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
异议， 无反馈记录。 2020 年 12 月 10 日公司公告了《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的公告》。

13、2020 年 12 月 8 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的议案》， 监事
会认为列入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所规定的条件，其作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14、2020 年 12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律师就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

15、2021 年 1 月 8 日，公司完成了 5 名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
购注销，共计回购注销 344,750 股。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已获授尚未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变更为 72,263,100 股。

16、2021年 1月 12日公司发布了《关于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登记完成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03），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 2021年 1月 13日。本次激励计划授予股份
数量为 11,840,900股，授予价格为每股 41.54元，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人数为 984人。

17、2021 年 1 月 28 日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符
合解除限售条件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根据公司《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达成，同意公司按照《牧原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办理解除限售及回购注销相关事项。
公司监事会对此发表了相关核实意见。 本次共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35,983,951 股，需回购
注销限制性股票 147,599 股。

18、2021 年 2 月 8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
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锁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22）， 本次解除限售
的股东共 904 名，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35,983,951 股，上市流通日为 2021 年 2 月 9 日。

19、2021 年 4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和 2021 年 5 月 20 日召开的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公司回购并注
销 2 名离职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合计 35,397 股限制性股票；同
意回购并注销 9 名离职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合计 57,779 股限制
性股票。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律师就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

20、2021 年 5 月 19 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和 2021 年 6 月 4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公司
回购并注销 3 名离职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合计 33,627 股限制性
股票； 同意公司回购并注销 2 名离职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合计
14,444 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律师就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

21、2021 年 6 月 3 日，公司实施 2020 年度权益分派，以分红前公司总股本 3,759,330,297 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4.61 元人民币（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 首次授予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36,279,149 股变更为
50,790,746 股；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数量由 11,840,900 股变更为 16,577,322 股。

22、2021 年 9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和 2021 年 9 月 29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事
项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
毕，根据《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公司对 2019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 27.93 元
/ 股加上同期银行存款利息之和调整为 18.91 元 / 股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预留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 41.54 元 / 股加上同期银行存款利息之和调整为 28.63 元 / 股加上银
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第
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及 2020 年度股东大会、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回
购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回购股份数由 288,846 股调整为 404,384 股。

同意回购注销 6 名离职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和 13 名离职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
激励对象（其中 1 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在首次和预留部分均被授予了限制性股票， 总计为
18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合计 299,437 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律
师就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

23、2021 年 11 月 8 日，公司完成了 47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
注销，共计回购注销 703,821 股。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已获授但尚未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50,790,746 股调整为 50,336,335 股； 预留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
制性股票由 16,577,322 股调整为 16,327,912 股。

24、2022 年 1 月 9 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以及预留部分第
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 5
名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和 14 名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向公司提
出辞职并已获得公司同意， 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 公司董事会决定回购并注销上述
19 名辞职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224,216 股。

根据公司《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以及预留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 同意按照
公司《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办理解除限售相关事项。 本次
共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56,383,636 股，需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1,964,903 股。 公司独立董
事、监事会及律师就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

二、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说明
（一）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限售期已届满
根据公司《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

除限售时间为自首次授予登记之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登记之日起 36 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公司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完成日期为 2020 年 1 月 14
日，第二个限售期已于 2022 年 1 月 13 日届满。

（二）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限售期已届满
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为自首次授予登记之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

易日起至首次授予登记之日起 24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公司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
票登记完成日期为 2021 年 1 月 13 日，第一个限售期已于 2022 年 1 月 12 日届满。

（三）限售条件达成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对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解除限售期规定的条件进行了审查，公司及激

励对象均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本次解除限售条件 是否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说明

（一）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
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
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 36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 、公司章
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1、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
2、 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
不适当人选；
3、 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
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
4、具有 《公司法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
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 ，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

（三）公司层面业绩考核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考核年度为
2020-2021 年两个会计年度 ，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 。
生猪销售量增长率均以公司销售简报或定期报告所载
数据为准 。
只有公司满足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 所有激励对象对
应考核年度的限制性股票方可解除限售。 公司如未满
足当年度业绩考核目标的， 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年
度的限制性股票均不得解除限售 ，由公司回购注销 ，回
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加上同期银行存款利息之和。
2020 年至 2021 年各年度的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 除 限 售
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 一 个 解
除限售期

以 2019 年生猪销售量为基数，2020 年生
猪销售量增长率不低于 70%

第 二 个 解
除限售期

以 2019 年生猪销售量为基数，2021 年生
猪销售量增长率不低于 150%

以 2019 年生猪销售量为基数 ，2020 年生猪销售量增长率为
76.67%， 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 2021 年生猪销售量增长率为
292.68%，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

（四）个人层面绩效考核
公司制定的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修订稿）》，根据个人的绩效考核结果分为五个
等级 。
考核结果等级

等级说明 A B+ B C D
解锁比例 100% 80% 50% 0%
激励对象只有在解除限售期的上一年度考核为 “A”或
“B+” 时可按照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对该解除限售
期内可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申请解锁 ； 上一年度考
核为 “B”时则可对该解除限售期内可解锁的 80%限制
性股票申请解锁 ；上一年度考核为 “C”时则可对该解
除限售期内可解锁的 50%限制性股票申请解锁 ； 而上
一年度考核为 “D”则不能解锁。

1、首次授予
720 名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 “A”或 “B+”，其个人本
次激励计划解除限售额度的 100%可解除限售 ， 共计可解锁
43,451,298 股；
132 名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 “B”，其个人本次激励计
划解除限售额度的 80%可解除限售 ， 共计可解锁 4,519,630
股；
30 名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 “C”，其个人本次激励计
划解除限售额度的 50%可解除限售 ,共计可解锁 513,316 股；
6 名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 “D”，其个人本次激励计
划解除限售额度的 0%。
首次授予共计可解锁 48,484,244 股 ，剩余 1,772,802 股不满足
解除限售条件 ，公司将对上述股份实施回购注销。
2、预留部分
843 名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 “A”或 “B+”，其个人本
次激励计划解除限售额度的 100%可解除限售 ， 共计可解锁
7,542,152 股；
72 名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 “B”，其个人本次激励计
划解除限售额度的 80%可解除限售 ，共计可解锁 310,054 股；
17 名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 “C”，其个人本次激励计
划解除限售额度的 50%可解除限售 ,共计可解锁 47,186 股；
14 名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 “D”，其个人本次激励计
划解除限售额度的 0%。
预留部分共计可解锁 7,899,392 股， 剩余 192,101 股不满足解
除限售条件 ，公司将对上述股份实施回购注销。
3、合计
本次共计可解锁 56,383,636 股 ，剩余 1,964,903 股不满足解除
限售条件，公司将对上述股份实施回购注销。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公司《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设定的公司及
激励对象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以及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
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公司将依照《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规则及《2019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要求办理相关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手续。

三、本次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 2022 年 1 月 21 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56,383,636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1.0715%。
3、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 1,753 名。
4、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持有人限售股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一）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情况
根据公司《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相关规定，首次授予部分限制

性股票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合计 882 人，不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 6 人。 本次
可申请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48,484,244 股， 占公司目前股份总数的
0.9213%。 具体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 授 的 限 制 性 股
票数量（股 ）

本次可解除限售限制
性股票数量（股 ）

剩余未解除限售限
制性股票数量 （股）

1 曹治年 副董事长 、 常务副总裁 、财
务负责人 4,712,400 2,356,200 0

2 杨瑞华 副总裁 4,544,468 2,272,234 0

3 秦军 董事会 秘书 、 首 席 战 略 官
（CSO） 2,332,400 1,166,200 0

4 王春艳 首席人力资源官（CHO） 99,106 49,553 0
5 袁合宾 首席法务官（CLO） 375,116 187,558 0
6 王志远 发展建设总经理 99,106 49,553 0
7 李彦朋 养猪生产首席运营官 345,382 172,691 0
8 徐绍涛 牧原肉食总经理 99,106 49,553 0
9 张玉良 首席智能官（CAIO） 207,130 103,565 0
10 王华同 副总经理（已离任） 2,332,400 1,166,200 0
核心管理和技术人员等（878 人 ） 85,367,480 40,910,937 0
合计 100,514,094 48,484,244 0

（二）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情况
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合计 932 人， 不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

激励对象 14 人。 本次可申请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7,899,392 股，占公司目
前股份总数的 0.1501%，具体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
（股）

本 次 可 解 除 限 售 限
制性股票数量
（股）

剩余未解除限售限制
性股票数量
（股）

核心管理和技术人员等（946 人 ） 16,182,985 7,899,392 8,091,492

合计 16,182,985 7,899,392 8,091,492

四、 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变动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非
流通股 1,712,279,415 32.54 -56,383,636 1,655,895,779 31.47

高管锁定股 1,645,615,168 31.27 0 1,645,615,168 31.27

股权激励限售股 66,664,247 1.27 -56,383,636 10,280,611 0.2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550,079,179 67.46 +56,383,636 3,606,462,815 68.53

三、总股本 5,262,358,594 100.00 0 5,262,358,594 100.0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本次解除限售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本次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 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以及《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本次事项发表了明确的
同意意见，律师已出具法律意见书，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因此，
中信证券对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以及预留部分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

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
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5、《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
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以及预留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6、股权激励计划获得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7、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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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稳定
A 股股价方案实施完成的公告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一、2021年 7月 29日，本行发布了《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稳定 A股股价方案的公告》（以下

简称“《稳定 A股股价方案公告》”）（公告编号：2021-026）。截至 2021年 7月 28日，在本行领取薪酬的
非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共 15 人，拟以不少于其上一年度自本行领取薪酬总额（税后）的 15%的资
金增持本行 A股股份，即增持股份金额合计不低于人民币 1,781,763.39元。

基于对本行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本行成长价值的认可，本行监事长、职工监事赵丽娟
女士，职工监事李怀斌先生、陈新秀女士，党委副书记赵麦城先生，郑州市纪委监委驻本行纪检
监察组组长张骅先生，人力资源总监张明立先生，授信业务总监连东先生，金融市场业务总监
陈恒生先生自愿以不少于其上一年度自本行领取薪酬总额（税后）的 15%的资金增持本行 A 股
股份，即增持股份金额合计不低于人民币 1,013,832.54 元。

本次增持计划不设价格区间。
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为自稳定 A 股股价方案公告之日起 6 个月内。
二、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前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自愿增持人员以自有资金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本行 A 股股份共计 935,080 股（含转增股份），
占本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2021 年 12 月实施）后普通股总股本的 0.0113%，增持金额合计人民
币 2,886,302.55 元。

三、根据《稳定 A 股股价方案公告》，前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次增持的资金使用完
毕，则视为本次稳定股价措施实施完毕及承诺履行完毕。 截至本公告日，相关增持资金使用完
毕，符合《稳定 A 股股价方案公告》所明确的稳定股价措施实施完毕及承诺履行完毕的条件。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本次增持主体为截至 2021 年 7 月 28 日，在本行领取薪酬的非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共

15 人，包括：董事长、执行董事王天宇先生，行长、执行董事申学清先生，副董事长、执行董事、
董事会秘书夏华先生 1
11.2021 年 8 月 27 日，傅春乔先生因本行内部工作调整，不再担任本行董事会秘书。 当日，经董
事会审议通过，聘任夏华先生为本行董事会秘书，详情请见本行 2021 年 8 月 30 日于巨潮资讯
网发布的《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董事会秘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5）。
，非执行董事姬宏俊先生、王世豪先生，副行长郭志彬先生、孙海刚先生，副行长、原董事会秘书
傅春乔先生 1，行长助理李磊先生、张厚林先生、李红女士、刘久庆先生，首席信息官姜涛先生，
风险总监王艳丽女士，总审计师王兆琪女士。

除前述 15 位需履行稳定股价义务的增持主体外，本行监事长、职工监事赵丽娟女士，职工
监事李怀斌先生、陈新秀女士，党委副书记赵麦城先生，郑州市纪委监委驻本行纪检监察组组
长张骅先生，人力资源总监张明立先生，授信业务总监连东先生，金融市场业务总监陈恒生先
生自愿以不少于其上一年度自本行领取薪酬总额（税后）的 15%的资金增持本行 A 股股份。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 前述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自愿增持人员持有本行 A 股股份共计
397,799 股，占本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2021 年 12 月实施）前普通股总股本的 0.0053%。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本次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详见《稳定 A 股股价方案公告》。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本行于 2021 年 12 月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向全体普通股

股东每 10 股转增 1 股，A 股股权登记日为 2021 年 12 月 17 日，除权日为 2021 年 12 月 20 日。转
增后，本行普通股总股本由 7,514,125,090 股变为 8,265,537,599 股，因此本次增持以 2021 年 12
月 17 日为界限分转增前及转增后两个时段进行统计计算。

1．2021 年 7 月 29 日至 2021 年 12 月 17 日的具体增持 A 股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增持前持股数量

（股 ）
增 持 数 量
（股）

增持后持股数量
（股 ）

转增后持股数量
（股 ）

增持金额（元）

应履行增持义务的主体

1 王天宇 董事长 、 执行董
事 27,503 29,900 57,403 63,143 101,959.00

2 申学清 行长、执行董事 0 50,000 50,000 55,000 168,500.00

3 夏华
副董事长 、 执行
董事 、 董事会秘
书

0 46,500 46,500 51,150 154,580.00

4 姬宏俊 非执行董事 0 1,700 1,700 1,870 5,767.00
5 王世豪 非执行董事 10,000 10,000 20,000 22,000 33,400.00
6 郭志彬 副行长 41,052 44,000 85,052 93,558 152,240.00

7 傅春乔 副行长 、 原董事
会秘书 0 27,000 27,000 29,700 92,010.00

8 李磊 行长助理 81,778 41,700 123,478 135,826 141,780.00
9 张厚林 行长助理 0 38,200 38,200 42,020 130,262.00
10 李红 行长助理 29,421 42,000 71,421 78,563 142,800.00
11 刘久庆 行长助理 0 45,000 45,000 49,500 149,400.00
12 姜涛 首席信息官 5,500 12,000 17,500 19,250 39,840.00
13 王艳丽 风险总监 122,666 36,000 158,666 174,533 122,400.00
14 王兆琪 总审计师 77,679 35,000 112,679 123,947 118,300.00
小计 395,599 459,000 854,599 940,060 1,553,238.00

自愿增持的主体

1 赵丽娟
监事长 、职工监
事 0 53,500 53,500 58,850 180,043.55

2 李怀斌 职工监事 0 20,000 20,000 22,000 66,800.00

3 陈新秀 职工监事 0 43,000 43,000 47,300 150,070.00

4 赵麦城 党委副书记 1,100 25,500 26,600 29,260 86,955.00

5 张明立 人力资源总监 0 45,000 45,000 49,500 149,850.00

6 连东 授信业务总监 0 36,300 36,300 39,930 123,057.00

7 陈恒生
金 融 市 场 业 务
总监 1,100 30,500 31,600 34,760 101,505.00

小计 2200 253,800 256,000 281,600 858,280.55

合计 397,799 712,800 1,110,599 1,221,660 2,411,518.55

在此时段，前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自愿增持人员以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本行 A 股股份共计 712,800 股（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后，对应
股份数量为 784,080 股），成交价格区间为每股人民币 3.31 元至 3.49 元，增持金额共计人民币
2,411,518.55 元。

2．2021 年 12 月 18 日至 2022 年 1 月 18 日的具体增持 A 股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增持前 持 股 数 量
（股 ）注

增持数量（股）
增持后 持 股 数 量
（股 ）

增持金额（元）

应履行增持义务的主体

1 孙海刚 副行长 0 47,700 47,700 149,778.00

2 傅春乔
副行长 、原董事会秘
书 29,700 18,500 48,200 58,228.00

3 姜涛 首席信息官 19,250 24,100 43,350 76,106.00
小计 48,950 90,300 139,250 284,112.00
自愿增持的主体

1 李怀斌 职工监事 22,000 32,200 54,200 101,752.00

2 张骅
郑 州 市 纪 委 监 委 驻
郑 州 银 行 纪 检 监 察
组组长

0 28,500 28,500 88,920.00

小计 22,000 60,700 82,700 190,672.00
合计 70,950 151,000 221,950 474,784.00

注：“增持前持股数量（股）”是指 2021 年 12 月 18 日前的持股数量。
在此时段，前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自愿增持人员以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本行 A 股股份共计 151,000 股，成交价格区间为每股人民币 3.12
元至 3.19 元，增持金额共计人民币 474,784.00 元。

根据《稳定 A 股股价方案公告》，若出现以下任一情形，则视为本次稳定股价措施实施完毕
及承诺履行完毕：（1）继续增持本行股份将导致本行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2）前述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次增持的资金使用完毕。

截至本公告日，前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累计增持本行 A 股股份 595,200 股（含转增股份），
占本行转增后普通股总股本的 0.0072%，累计增持金额人民币 1,837,350 元；前述自愿增持人员
累计增持本行 A 股股份 339,880 股（含转增股份），占本行转增后普通股总股本的 0.0041%，累
计增持金额人民币 1,048,952.55 元。 前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自愿增持人员合计增持本行 A
股股份 935,080 股（含转增股份），占本行转增后普通股总股本的 0.0113%，增持金额合计人民
币 2,886,302.55 元。

综上，前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次增持的资金已经使用完毕，符合《稳定 A 股股价方
案公告》所明确的稳定股价措施实施完毕及承诺履行完毕的条件。 本次稳定股价措施已实施完
毕、承诺已履行完毕。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增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2.前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自愿增持人员在增持计划完成后的 6 个月内将不出售本次增

持的股份，并严格遵守有关规定，不进行内幕交易、敏感期股份买卖、短线交易等，严格按照法
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执行。

3.本次增持不会导致本行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导致本行控制权发生变化。
4.本行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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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3 月 17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年合并报表范围内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内的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的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2,965,000 万元，其中对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
合并报表范围内担保额度为 2,320,000 万元， 对资产负债率高于 70%的下属子公司担保额度为
645,000万元，在不超过人民币 2,965,000万元的担保额度内，公司管理层可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对公司
及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金额进行调配；为满足公司下属子公司江西省通瑞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江
西恩博新材料有限公司（原江西明扬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重庆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无锡恩捷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恩捷”）、江西睿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由江苏舜天国际集团机
械进出口有限公司、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中锦控股有限公司等代理进口锂电池隔膜生产设备的需求，同
意公司为前述下属公司履行的付款义务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 340,000 万元；为满足公司控股子
公司云南红创包装有限公司向山东国际纸业太阳纸板有限公司采购原材料纸张的需求， 同意公司为
其履行的付款义务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德新纸
业有限公司向上海惠贡实业有限公司采购原材料基纸的需求， 同意公司为其履行的付款义务提供担
保，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000万元。 同时，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
计 2021年度在关联银行开展存贷款及担保业务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在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展存贷款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的业务。 详见公司于
2020年 3月 1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关于公司 2021 年合并报表范围内担保额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39 号）、《关于预计 2021 年度在关联银行开展存贷款及担保业务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40号）。 公司于 2021年 4月 8日召开了 2020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期，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玉溪支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玉溪支行”）签订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公高保字第 2022 年民玉保字 0001 号），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云南
德新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新纸业”）向民生银行玉溪支行申请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2,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与民生银行玉溪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公高保字第 2022 年民玉保
字 0002 号），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云南红塔塑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塔塑胶”）向民生银行玉
溪支行申请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8,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不可撤销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与民生银行玉溪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公高保字第 2022 年民玉保
字 0003 号），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云南红创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创包装”）向民生银行玉
溪支行申请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8,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南汇支行（以下简称“工行上海南汇支行”）签订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5217000130101），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上海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恩捷”）向工行上海南汇支行申请的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5,000 万元的综合
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浦东开发区支行（以下简称“中行上海浦东支行”）签
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B012022PK(CS)01），公司为上海恩捷向中行上海浦东支行申
请的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7,080 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以下简称“中行珠海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
同》（合同编号：GBZ476380120210674）， 公司为上海恩捷的全资子公司珠海恩捷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恩捷”）向中行珠海分行申请的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22,000 万元的综合
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城北支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无锡城北支行”）签订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2022)锡银综授额字第 000002 号 - 担保 01），公司为上海恩捷
的全资子公司无锡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恩捷”）向广发银行无锡城北支行
申请的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7,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招行上海分行”）签订《最高额不可撤
销担保书》（合同编号：117902211219）， 公司为上海恩捷全资下属公司 SEMCORP� HUNGARY�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以下简称“SEMCORP� HUNGARY”）向招行上海分行申请
的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45,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被担
保人

担保
权人

主债权
额度
（万元）

担保额度
（万元） 担保合同内容

德新纸业
民生银
行玉溪
支行

2,000 2,000

1、 担保人 ：公司。
2、 担保方式：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 。
3、 担保范围：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 、罚息 、复利 、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 ，及实现债权
和担保权利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执行费 、保全费 、保全担保费 、担保财产
保管费 、仲裁费 、公证费 、鉴定费 、送达费 、公告费 、律师费 、差旅费 、生效法律文书
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 ）。 上述范围中除本金外的所
有款项和费用 ，不计入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本金余额最高限额 ，与主债权本金一
起计入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
4、担保期间 ：为任何一笔具体业务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起算日按
如下方式确定 ：主合同项下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早于或同于被担保债
权的确定日时 ，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 ；主合同项下任何一笔债
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晚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 ，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该笔债务的
履行期限届满日 ；前述 “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 ”包括分期清偿债务的情况下 ，每
一笔债务到期之日 ，还包括依主合同或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约定 ，债权人宣布债务
提前到期之日。

红塔塑胶
民生银
行玉溪
支行

8,000 8,000

1、担保人 ：公司。
2、担保方式：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 。
3、担保范围 ：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 、罚息 、复利 、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 ，及实现债权
和担保权利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执行费 、保全费 、保全担保费 、担保财产
保管费 、仲裁费 、公证费 、鉴定费 、送达费 、公告费 、律师费 、差旅费 、生效法律文书
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 ）。 上述范围中除本金外的所
有款项和费用 ，不计入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本金余额最高限额 ，与主债权本金一
起计入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
4、担保期间 ：为任何一笔具体业务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起算日按
如下方式确定 ：主合同项下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早于或同于被担保债
权的确定日时 ，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 ；主合同项下任何一笔债
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晚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 ，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该笔债务的
履行期限届满日 ；前述 “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 ”包括分期清偿债务的情况下 ，每
一笔债务到期之日 ，还包括依主合同或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约定 ，债权人宣布债务
提前到期之日。

红创包装
民生银
行玉溪
支行

8,000 8,000

1、担保人 ：公司。
2、担保方式：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 。
3、担保范围 ：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 、罚息 、复利 、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 ，及实现债权
和担保权利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执行费 、保全费 、保全担保费 、担保财产
保管费 、仲裁费 、公证费 、鉴定费 、送达费 、公告费 、律师费 、差旅费 、生效法律文书
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 ）。 上述范围中除本金外的所
有款项和费用 ，不计入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本金余额最高限额 ，与主债权本金一
起计入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
4、担保期间 ：为任何一笔具体业务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起算日按
如下方式确定 ：主合同项下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早于或同于被担保债
权的确定日时 ，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 ；主合同项下任何一笔债
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晚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 ，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该笔债务的
履行期限届满日 ；前述 “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 ”包括分期清偿债务的情况下 ，每
一笔债务到期之日 ，还包括依主合同或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约定 ，债权人宣布债务
提前到期之日。

上海恩捷

工行
上海
南汇
支行

5,000 10,000

1、 担保人 ：公司。
2、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 担保范围：主债权本金 、利息 、复利 、罚息 、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 、汇率损失 （因汇
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律师费等）。
4、担保期间 ：若主合同为借款合同 ，则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期限
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若提前到期，则保证期间为借款提前到期之次日起三年。 若主
合同为银行承兑协议，则保证期间为自债权人对外承付之次日起三年 。 若主合同
为开立担保协议 ，则保证期间为自债权人履行担保义务之次日起三年 。 若主合同
为信用证开证协议/合同， 则保证期间为自债权人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之次日起
三年。 若主合同为其他融资文件的，则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确定的债权到期或提前
到期之次日起三年。

中行上
海浦东
支行

7,080 7,080

1、 担保人 ：公司。
2、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 担保范围：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 ，则
基于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 、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 、实现债权的费用 （包括但
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 、公证费用 、执行费用等 ）、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
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 ，也属于被担保债权 ，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
确定 。
4、担保期间 ：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 ，各债务保证期间
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 在该保证期间内 ，债权人有权就所涉主债
权的全部或部分 、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珠海恩捷 中行珠
海分行 22,000 22,000

1、担保人 ：公司。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范围：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 ，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 ，则
基于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 、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 、实现债权的费用 （包括但
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 、公证费用 、执行费用等 ）、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
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 ，也属于被担保债权 ，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
确定 。
4、担保期间 ：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 ，各债务保证期间
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 在该保证期间内 ，债权人有权就所涉主债
权的全部或部分 、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无锡恩捷

广发银
行无锡
城北支
行

7,000 7,000

1、 担保人 ：公司。
2、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 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 、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 、为实现
债权而发生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仲裁费 、律师费 、差旅费 、执行费 、保全
费 、评估费、拍卖或变卖费、过户费、公告费等 ）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4、担保期间：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 如债权人依法或根
据主合同约定要求主合同债务人提前履行债务的 ，保证期间自债务人提前履行债
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在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
或单笔 ，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如任何一笔主债权为分期清偿 ，则
其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 如债
权人与债务人就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 ， 保证人同意继续承担保证责任 ，
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SEM鄄
CORP
HUN鄄
GARY

招行上
海分行 45,000 45,000

1、 担保人 ：公司。
2、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范围：债权人依据其与债务人签订的《授信协议》在授信额
度内向债务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 （最高限额为人民币肆亿伍仟
万元整 ），以及相关利息 、罚息 、复息 、违约金 、迟延履行金 、保理费用 、实现担保权
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就循环授信而言 ，如债权人向债务人提供的贷款
或其他授信本金余额超过授信额度金额 ，则保证人对授信余额超过授信额度金额
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仅就不超过授信额度金额的贷款或其他授信本金余额部
分及其利息、罚息、复息 、违约金、迟延履行金 、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
关费用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债权人在授信期间内为债务人办理新贷偿还 、转化
旧贷或信用证 、保函 、票据等项下债务 （无论该等旧贷 、信用证 、保函 、票据等业务
发生在授信期间内还是之前）。 债务人申请叙做进口开证业务时，如在同一笔信用
证项下后续实际发生进口押汇，则进口开证和进口押汇按不同阶段占用同一笔额
度 。 即发生进口押汇业务时，信用证对外支付后所恢复的额度再用于办理进口押
汇，视为占用原进口开证的同一额度金额。
4、担保期间：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 《授信协议 》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债
权人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 任一项具体授
信展期 ，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四、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经审批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3,438,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96.49% ； 公司及子公司之间实际签署有效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2,181,553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88.13%。

除此之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事项，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
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公司与民生银行玉溪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2、公司与民生银行玉溪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3、公司与民生银行玉溪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4、公司与工行上海南汇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5、公司与中行上海浦东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6、公司与中行珠海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7、公司与广发银行无锡城北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8、公司与招行上海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9、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10、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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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友联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三友联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

已发行的部分股份，限售起始日期为 2021 年 1 月 22 日，发行时承诺限售期为 12 个月；
2、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11 名，数量为 44,680,243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35.5651%；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 年 1 月 24 日（星期一）。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三友联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

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328 号）同意注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31,500,000 股，于 2021 年 1 月 22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首次公开发行前公司总股本
为 94,129,513 股，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125,629,513 股， 其中无流通限制及
锁定安排股票数量为 29,876,414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23.78%，有流通限制或锁定安排
的股票数量为 95,753,099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76.22%。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
售股股份数量为 1,623,586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1.29%，该限售股份已于 2021 年 7 月 22 日上
市流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20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
于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53）。 目前尚未解
除限售的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数量为 94,129,513 股。

（二）上市后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未发生股份增发、回购注销、派发股票股利或用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

事项，公司股本总数量未发生变化。
二、 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计 11 名，分别为傅天年、徐新强、万向创业投资股份公司

（以下简称“万向创投”）、深圳市惠友创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深圳惠
友”）、张亚杰、潘友金、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京雅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京
雅轩”）、罗吉祥、南京凯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南京凯腾”）、张媛媛、杜
长敏。

（一）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
书》（以下简称“上市招股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以下简称
“上市公告书”）中所做的承诺具体如下：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傅天年 股份限售承诺

自公司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
由公司回购本人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上述锁定期满后 ，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 、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期
间每年转让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 人所持 有公 司股份 总数的
25%，且在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持有的公司股份。

正常履行中

徐 新 强 、 张 亚
杰 、 潘友金 、罗
吉祥、张媛媛和
杜长敏

股份限售承诺
自公司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
司回购本人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正常履行中

万向创投 、深圳
惠友 、宁波京雅
轩、南京凯腾

股份限售承诺

自公司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本单位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
公司回购本单位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自公司 2018 年 12 月 18 日完成增资扩股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 3
年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单位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
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单位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
已发行的股份 。

正常履行中

傅天年 股份减持承诺

本人严格按照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本人出具的承
诺载明的各项锁定期限要求 ，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 、法规 、规范性文
件规定及监管要求，在锁定期内不减持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的股
份。
本人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 ，减持价格不低于发
行价 ； 公司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 （2021 年 7 月 22 日 ，非交易
日顺延 ）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
长 6 个月 。 若公司股票在期间发生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等除权除息事项的 ，发行价将进行相应除权除息调整 。
在锁定期限（包括延长的锁定期 ）届满后 ，本人将通过合法方式减持
公司股份。 本人在锁定期限 （包括延长的锁定期 ）届满后两年内减持
所持公司股票的，减持数量每年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 25%，并通过公司在减持前 3 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上述承诺一经作出即对本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本人不因在公司职务
变更 、离职等原因 ，而放弃履行承诺。

正常履行中

徐新强 股份减持承诺

本人严格按照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本人出具的承
诺载明的各项锁定期限要求 ，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 、法规 、规范性文
件规定及监管要求，在锁定期内不减持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的股
份。
在锁定期限届满后 ，本人将通过合法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 本人在锁
定期限 （包括延长的锁定期 ）届满后两年内减持所持公司股票的 ，减
持数量每年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50%， 并通
过公司在减持前 3 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正常履行中

（二）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限售期内严格遵守了上述承
诺，无后续追加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也不存在对其违
规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 年 1 月 24 日（星期一）。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44,680,243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为 35.5651%。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共 11名，其中自然人股东 7名，非国有法人股东 4名。
（四）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本 次 解 除 限 售 数 量
（股）

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
量 （股）

备注

1 傅天年 15,200,000 15,200,000 3,800,000 注 1

2 徐新强 12,300,000 12,300,000 6,150,000 注 2

3 万向创投 4,235,880 4,235,880 4,235,880

4 深圳惠友 2,823,920 2,823,920 2,823,920

5 张亚杰 2,383,957 2,383,957 2,383,957

6 潘友金 2,243,724 2,243,724 2,243,724

7 宁波京雅轩 2,232,551 2,232,551 2,232,551

8 罗吉祥 1,702,327 1,702,327 1,702,327

9 南京凯腾 753,046 753,046 753,046

10 张媛媛 504,838 504,838 504,838

11 杜长敏 300,000 300,000 300,000

合 计 44,680,243 44,680,243 27,130,243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的情形。
注 1：傅天年为公司现任董事、副总经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其在《上市招股说明书》《上

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在其限售股份上市后，承诺人在发行人担任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职
务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承诺人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
持有的公司股份”。

注 2：徐新强为公司自然人股东，根据其在《上市招股说明书》《上市公告书》做出的承诺
“在锁定期限（包括延长的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所持公司股票的，减持数量每年不超过本
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50%”。

（五）上述股东所持股份均不存在质押解冻的情况，其所持股份解除限售后及上市流通后，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股东减持情况，督促相关股东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以及做出的相关承诺，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本次解除限售前后股本结构变动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
比 例 （%
）

增加 减少 数量（股 ）
比 例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94,129,513 74.93 44,680,243 49,449,270 39.36

首发前限售股 94,129,513 74.93 44,680,243 49,449,270 39.36

首发后限售股 0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31,500,000 25.07 44,680,243 76,180,243 60.64

三、总股本 125,629,513 100.00 44,680,243 44,680,243 125,629,513 100.00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
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截至本核查
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禁及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三友联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

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三友联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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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预计公司 2021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2.3 亿元到 12.8 亿元，与

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6.5 亿元到 7.0 亿元，同比增长 112%到 121%。
2、 预计公司 2021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11.9

亿元到 12.4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6.4 亿元到 6.9 亿元，同比增长 116%到 125%。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21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2.3

亿元到 12.8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6.5 亿元到 7.0 亿元，同比增长 112%到 121%。
2、 预计公司 2021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11.9

亿元到 12.4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6.4 亿元到 6.9 亿元，同比增长 116%到 125%。

（三）公司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8 亿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5.5 亿元。
（二）每股收益：1.7452 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影响
公司上年同期受疫情影响，经营业绩基数较低，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8 亿元。

2021年，受国内疫情逐步得到控制，中高端白酒消费市场明显回暖，公司老酒战略逐步被市场接受等
原因影响，预计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83%左右，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大幅上升。

（二）非经常性损益的影响
非经常性损益对公司业绩预增没有重大影响。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21 年年度报

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19 日


